
柳州市水预算基准额度确定和决算实施方案
（试行）
为贯彻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及水利部、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的有关要求，科学确定水预算基准额度，顺畅有序开展决算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节约用水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柳州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水预算基准额度是基于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指标、主要产品用水定额、用水主体实际情况，确定的用水主体在年度内允许合理使用水量的上限。
水预算决算是每一年结束后，对比实际用水及效率与年度预算目标的差异，分析执行偏差及原因，对水预算执行情况开展总结与核算。
一、总体要求

水预算调整与决算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总量控制、定额管理；
（二）节约高效、统筹兼顾；
（三）精准核算、动态优化；
（四）监督从严，执行从细。
二、实施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柳州市内区域、水源、行业、用水单位的水预算基准额度确定、调整、决算等活动。
（一）预算层级

预算层级分市、县（区）两级。
市级预算由本级水预算和所辖县（区）级水预算汇总组成；县（区）级预算由本级水预算组成。对水资源严重短缺或超载地区，可实行提级预算管理。
（二）预算对象

1.行业预算对象：

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建筑业、居民生活、河湖生态、城乡环境等七大类一级行业基础上，细化分类（如工业分为高耗水工业、一般工业；农业分为农田灌溉、畜禽养殖等）。
各行业类别的确定应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行业产品的分类依据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2.用水户预算对象：
农业用水：灌区供水工程管理单位、林草管护单位、农业大户（企业）为主体，农业散户“打捆”至行政村或用水协会。
工业用水：自备水源用户、公共供水管网内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及以上用户、高耗水企业为独立预算单元，其他“打捆”至公共供水企业。
服务业用水：自备水源用户、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及以上用户、特种行业为独立预算单元，其他“打捆”至公共供水企业。
建筑业用水：自备水源用户为独立预算单元，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且许可时效1年及以上用户纳入独立预算，其他“打捆”管理。
生活用水：以城市、农村集中供水企业为预算主体。
河湖生态用水：有明确生态流量目标的河湖，以地方政府或授权管理单位为主体。
城乡环境用水：以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市政管理机构为主体，按绿地灌溉、环境卫生用水分类核算。
三、水预算额度确定

（一）水预算额度总量确定

水预算额度总量由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外调水、跨流域（区域）交易水五种水源预算额度构成，统计口径分成全口径水量、可用水量、工程技术可供水量三个层次。

1.地表水收入
全口径水量、可用水量和工程技术可供水量由水资源调查成果和来水预测确定。
2.地下水收入
全口径水量由水资源调查成果和补水监测情况确定，可用水量由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程技术可供水量由地下水取水工程供水能力确定。
3.非常规水收入
全口径水量由摸底调查成果确定，可用水量由相关规划、政策确定，非常规水工程技术可供水量由非常规水开发利用工程供水能力确定。
4.外调水收入
全口径水量由规划前期成果确定，可用水量由调水规划确定，工程技术可供水量由调水计划和调水工程供水能力确定。
5.跨流域（区域）交易水收入
全口径水量由水权交易正式协议确定，可用水量由水权交易管理机构发放的水权交易证书确定，工程技术可供水量由水权交易配套设施能力确定。
（二）用水单位水预算额度确定

定额法：基于“零基预算”原则，不考虑用水单位历史用水量,以用水单位预算年度预估生产规模以及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用水定额为主要依据,核定其水预算额度。
统计法：以用水单位预算年度预估生产规模、近三年实际用水水平为主要依据，核定其水预算额度。
综合法：对于主要用水产品或用水单元在国家或者广西壮族自治区已发布用水定额覆盖范围内，且用水结构相对稳定的农业、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用水单位，需采用定额法、统计法从严核定其水预算额度。对于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用水单位，需采用定额法、统计法等方法，综合考虑城乡居民生活需水、基本生态需水等刚性需求，合理确定其水预算额度。
1.定额法
用水定额是对用水单位的单位生产产品、单位灌溉面积或人均用水量等的限定值，包括先进值和通用值。采用定额法核算基准额度时，优先使用用水定额先进值进行核算。年度用水额度指标=分行业定额×实际规模。
1.1产量核算
年度产量预测根据用水单位前三年产量加权平均（权重分别为前三年10%、前二年20%、前一年70%），结合市场及政策的影响，核定用水单位年度的产量。
年度产量=用水单位前三年加权平均产量×增减系数。
（1）正常生产3年以上的用水单位本年度产量=（前三年产量×10%+前二年产量×20%+前一年产量×70%）×（1.0±增减系数））。
（2）正常取（用）水2年以上的用水单位本年度水预算额度=（前二年产量×30%+前一年产量×70%）×（1.0±增减系数））。
（3）正常取（用）水1年以上的用水单位本年度水预算额度=（前一年产量×（1.0±增减系数））。
（4）新增以及用水未满1年的用水单位，参考设计产量、达产条件等因素核定年度产量。
1.3水预算额度测算
纳入水预算试点管理的水效领跑者、节水标杆及节水型载体等用水单位，其用水定额原则上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取（用）水定额中相应产品的先进值标准；其他用水单位的用水定额原则上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取（用）水定额中相应产品的通用值标准；国家和地方取（用）水定额未对用水单位用水产品制定标准的，用水产品的用水定额原则上不得超过其水资源论证确定的用水定额。
2.统计法
2.1计算方法
根据用水单位前三年取（用）水量加权平均（权重分别为前三年10%、前二年20%、前一年70%）用水量，结合用水单位的节水管理水平，核定用水单位年度的用水额度指标。统计法主要适用于国家、自治区没有用水定额标准规定，或者用水结构不稳定、不具备定额法考核条件的用水单位。
年度用水额度指标=用水单位前三年取（用）加权平均用水量×增减系数。
（1）正常取（用）水3年以上的用水单位本年度水预算额度=（前三年取水量×10%+前二年取水量×20%+前一年取水量×70%）×（1.0±增减系数））。
（2）正常取（用）水2年以上的用水单位本年度水预算额度=（前二年取水量×30%+前一年取水量×70%）×（1.0±增减系数））。
（3）正常取（用）水1年以上的用水单位本年度水预算额度=（前一年取水量×（1.0±增减系数））。
（4）新增以及用水未满1年的用水单位，参考设计用水量、用水定额、实际用水量等因素核定水预算额度。
3.增减系数，增减系数每年视情调整
增减系数初始值为0，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增减系数予以调整，增加累计不大于0.15。
（1）获得节水型企业（单位）称号的，在称号有效期内增减系数+0.05。
（2）按规定完成水平衡测试，并按照水平衡测试报告要求完成整改的，自完成测试、整改次年起3年内，增减系数+0.05。
（3）投用节水技改项目或实施合同节水管理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的，自备案次年起1年内，增减系数+0.05。
（4）使用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实施当年增减系数+0.05。
（5）单位产品取水量达到过超过国内同行业先进指标的，增减系数+0.05。
（6）水表计量体系健全，符合《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 28714）和《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合和管理通则》（GB/T 24789）要求的，增减系数+0.05。
（7）按期准确报送用水情况统计报表的，增减系数+0.05。
四、水预算额度调整核算

用水单位需调整年内水预算额度的，应当提前5个工作日向预算下达部门提交调整申请，经预算下达部门确认后实施。
用水单位需调整年度水预算额度的，应当提前22个工作日向预算下达部门提交水量调整的佐证材料（附件4），预算下达部门重点复核用水单位预算执行、用水效率偏差情况及原因，调整需求和理由是否合理充分。复核确需调整的，重新下达水预算额度；不予调整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五、水预算决算程序

用水单位应在次年1月10日前向对应的预算下达部门提交用水总结。
相应的预算下达部门在次年1月15日前负责对用水单位开展用水决算，根据决算结果调整下一年度下达的水预算额度，并按隶属关系向相应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提交年度区域水预算执行情况总结。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次年1月20日前开展全市用水年终决算，总结评估全市年度水预算工作。
决算报告应当反映以下内容：
（一）年度水预算额度下达情况；
（二）年度实际取用水量情况，并与预算额度进行对比分析；
（三）水预算调整情况及理由；
（四）水预算执行效果评估，包括节水成效、存在问题等;
（五）改进水预算管理的建议。
六、执行时间

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区域水预算额度年度汇总表
2.用水单位水预算调整申请表

附件1

	区域水预算额度年度汇总表

	上年度区域水预算结算

	水预算额度/万m³
	　
	实际用水量/万m³
	　

	分水源额度情况
	水源类别
	地表水
	地下水
	非常规水

	
	下达额度情况
	　
	　
	　

	
	预留额度情况
	　
	　
	　

	
	实际额度使用情况
	　
	　
	　

	行业额度情况
	行业类别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建筑业
	生活用水
	河湖生态
	城乡环境

	
	水预算单位数量/家
	　
	　
	　
	　
	　
	　
	　

	
	水预算额度/万m³
	　
	　
	　
	　
	　
	　
	　

	
	实际用水量/万m³
	　
	　
	　
	　
	　
	　
	　

	
	年度产值/万元
	　
	　
	　
	　
	　
	　
	　

	用水效率指标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指标/m³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³
	万元GDP用水量/m³
	万元服务总产值用水量/m³
	生活人均日用水量/L
	/
	/

	
	　
	　
	　
	　
	　
	　
	　

	本年度区域水预算额度

	水预算额度/万m³
	　
	实际用水量/万m³
	　

	分水源额度情况
	水源类别
	地表水
	地下水
	非常规水

	
	下达额度情况
	　
	　
	　

	
	预留额度情况
	　
	　
	　

	
	实际额度使用情况
	　
	　
	　

	行业额度情况
	行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建筑业
	生活用水
	河湖生态
	城乡环境

	
	水预算单位数量/家
	　
	　
	　
	　
	　
	　
	　

	
	水预算额度/万m³
	　
	　
	　
	　
	　
	　
	　

	
	水预算预留额度/万m³
	　
	　
	　
	　
	　
	　
	　

	
	水预算下达额度/万m³
	　
	　
	　
	　
	　
	　
	　

	预测用水效率
指标情况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指标/m³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³
	万元GDP用水量/m³
	万元服务总产值用水量/m³
	生活人均日用水量/L
	/
	/

	
	　
	　
	　
	　
	　
	　
	　


附件2

用水单位水预算调整申请表
	用水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分部名称
	
	子机构名称
	

	所属行业
（中类及小类）
	
	行业主管部门
	

	详细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水源类型
	□地表水      □地下水      □自来水厂       □非常规水（再生水、雨水、矿坑水）

	用水性质
	□农业用水    □工业用水    □服务业用水     □生活用水
□建筑业用水    □河湖生态用水    □城乡环境用水

	所属公共供水企业名称（公共供水管网内用水单位填写）
	

	许可证编号（自备水源取水单位填写）
	

	原批复下达情况
	取水许可量（万m³）
	

	
	水预算额度（万m³）
	

	
	逐月预算额度（万m³）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定额法

	
	产品或服务对象
	对应产量或服务量
	计量单位
	单位产品或服务量用水量
	规范明确的单位产品或服务量用水定额标准
	测算预算额度（万m³）

	
	
	
	
	
	先进值
	通用值
	定额单位
	单类产品预算额度
	总计

	
	产品/对象1
	
	
	
	
	
	
	
	

	
	产品/对象2
	
	
	
	
	
	
	
	

	
	产品/对象3
	
	
	
	
	
	
	
	

	
	产品/对象4
	
	
	
	
	
	
	
	

	
	……
	
	
	
	
	
	
	
	

	
	统计法

	
	产品或服务对象
	历史用水量（万m³）
	测算预算额度（万m³）
	/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基础额度指标
	调整系数
	单类产品预算额度
	总计
	/

	
	产品/对象1
	
	
	
	
	
	
	
	/

	
	产品/对象2
	
	
	
	
	
	
	
	/

	
	产品/对象3
	
	
	
	
	
	
	
	/

	
	产品/对象4
	
	
	
	
	
	
	
	/

	
	……
	
	
	
	
	
	
	
	/

	调整情况说明
	

	调整的预算额度情况
	定额法

	
	产品或服务对象
	对应产量或服务量
	计量单位
	单位产品或服务量用水量
	规范明确的单位产品或服务量用水定额标准
	测算预算额度（万m³）

	
	
	
	
	
	先进值
	通用值
	定额单位
	单类产品预算额度
	总计

	
	产品/对象1
	
	
	
	
	
	
	
	

	
	产品/对象2
	
	
	
	
	
	
	
	

	
	产品/对象3
	
	
	
	
	
	
	
	

	
	产品/对象4
	
	
	
	
	
	
	
	

	
	……
	
	
	
	
	
	
	
	

	
	统计法

	
	产品或服务对象
	历史用水量（万m³）
	测算预算额度（万m³）
	/

	
	
	前三年
	前二年
	前一年
	基础额度指标
	调整系数
	单类产品预算额度
	总计
	/

	
	产品/对象1
	
	
	
	
	
	
	
	/

	
	产品/对象2
	
	
	
	
	
	
	
	/

	
	产品/对象3
	
	
	
	
	
	
	
	/

	
	产品/对象4
	
	
	
	
	
	
	
	/

	
	……
	
	
	
	
	
	
	
	/

	
	预算调整额度（万m³）
	

	
	逐月预算额度（万m³）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本申请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数据信息真实有效，并对所填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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